府谷县大昌汗镇铧尖塔村农田护岸及土地平整项目采购需求文件

一、采购项目名称：府谷县大昌汗镇铧尖塔村农田护岸及土地平整项目

二、采购项目预算、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
1.采购项目预算：304.79万元（见上传附件）

2.资金来源：2026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及自筹解决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三、项目实施时间、地点、工程概况、付款方式等

1.项目实施时间：150日历天

2.项目实施地点：府谷县大昌汗镇铧尖塔村
3.工程概况：府谷县大昌汗镇铧尖塔村农田护岸及土地平整项目，属于新建工程，建设地点位于府谷县大昌汗镇铧尖塔村。建设规模及内容：在大昌汗镇铧尖塔村新建防洪墙工程，防洪墙(护岸)全长892米，平均高度5.0米，采用C20埋石混凝土浇筑，浇筑总量5928立方米。场平工程土石总挖方10355立方米，填方量8304立方米，总占地面积133亩。

4.付款方式：总工程款最终以审计结论为准。甲方按照工程进度支付乙方工程款，根据监理提供的工程进度单，支付已完工的工程款，工程竣工后支付总工程款的80%，验收决算后支付总工程款的92%，根据审计结果支付剩余工程款。

5.项目服务形式：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

6.项目安全施工：承包方按有关规定采取严格的施工安全措施，并承担自身安全措施不力造成的事故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及后果。承包方应为施工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工程施工有关的一切保险，凡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安全责任事故或其他责任，均由承包方承担责任，发包方概不负责。

四、合同模板：

大昌汗镇建设工程合同
发包方：府谷县大昌汗镇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甲方）

承包方：                              （以下简称乙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该工程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二、1.工程名称：

2.工程地点：
3.工程内容：
4.合同工期：开工日期2026年  月   日，竣工日期 2026年  月  日，有效工期    天。                                              

二、工程服务形式

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                                                                   

三、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总工程款最终以审计结论为准。甲方按照工程进度支付乙方工程款，根据监理提供的工程进度单，支付已完工的工程款，工程竣工后支付总工程款的80%，验收决算后支付总工程款的92%，根据审计结果支付剩余工程款。

四、工程质量监督与检查验收

乙方在施工中要严格按照国家、行业标准和企业规范及本合同约定进行施工，并随时接受甲方的检查，对甲方提出的问题，乙方应及时进行整改，工程结束后，由甲、乙双方共同对工程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双方予以签字确认。

五、安全施工

乙方按有关规定采取严格的施工安全措施，承担由自身安全措施不力造成的事故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及后果，乙方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由乙方负责。凡在施工过程中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或其他责任事故，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六、施工责任

1.乙方在施工中自行解决相关需求，乙方按甲方指定的工程量进行施工。

2.乙方按本合同要求组织施工，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本合同规定之内容，并听从甲方指派的施工人员安排。

3.乙方严格按照工程的设计及甲方确认的施工要求以及质量标准要求进行施工，做好各项质量检查记录。严格执行施工规范、安全操作规程、防火安全规定、环境保护规定，确保工程达到合同约定及甲方要求。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八、本协议一式叁份，双方各执一份，留存一份。

甲      方：（盖章）             乙      方：（盖章）
法人或代理人（签字）：          法人或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五、履约验收标准和方法

1.履约验收计划时间：2026年12月5日

2.履约验收主体及内容：

验收主体：大昌汗镇人民政府；

验收内容：对建设内容埋石混凝土、土石方量等建设实际发生量和质量情况进行验收。

履约验收标准：达成国家现行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确保工程质量符合标准。（1.按照指定项目实施建设；2.埋石混凝土符合施工要求；3、防洪墙按照设计建设，砂浆饱满，无游丁走缝，垂直度，平整度满足规范要求；4、符合设计要求，且现场无残留建筑垃圾。）
4.验收方式：由采购单位工程项目验收组人员和有关专业人员按相关的国家标准、质量标准和采购文件所列的各项要求进行验收。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供应商；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项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七、采购单位、采购单位地址、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采购单位：府谷县大昌汗镇人民政府

2.采购单位地址：府谷县大昌汗镇富昌路

3.项目联系人：郝峰    联系电话：17719640259

府谷县大昌汗镇人民政府

2026年6月5日
